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房屋租賃契約書

立契約書人：出租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以下簡稱為甲方）

承租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以下簡稱為乙方）

　　茲因房屋租賃事件，雙方合意訂立本契約，共約定條款如下：　　　

第一條：租賃標的所在地、使用範圍及使用目的

　　　　１.房屋座落：　　　    市　　　  區　　　里　　鄰　　　路（街）　　段_____ 巷　　弄　　　號　　樓

　　　　２.使用範圍：上述房屋□整層（　房　廳　廚　衛）﹨□套房（　　間）﹨□雅房（　　間）使用坪數為　　坪，屋齡　　年　

　　　　３.使用目的：□住家﹨□營業﹨□其他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。
　　　　４.使用傢俱及家電：(勾選項目宜拍照留存)
          □ 電  視_____ 台 □ 冰  箱______台 □ 冷氣機_____ 台
          □ 洗衣機______台 □ 除濕機______台 □ 電風扇_____ 台
          □ 書  桌______張 □ 椅  子______張 □ 床_____組
          □ 衣  櫃______個 □ 沙  發______組 □ 茶几______ 張
          □ 滅火器______個 □ 熱水器______台 □ 緊急照明燈_____ 具
          □ 瓦斯爐______台 □ 排油煙機____台 □ 桶裝瓦斯_____ 桶
          □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          □實際狀況詳如附件。
第二條：租賃期間

　　　　１.自民國　　年　 月　 日起至民國　　年　 月　 日止，共計　年　月。

　　　　２.其他：

第三條：租金及押租金

　　　　１.租金為每月新台幣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元整。

　　　　２.乙方應於每月　　 日前給付甲方。

　　　　３.押租金為所台幣　　　　   元整。乙方應於簽訂本約之同時給付甲方。甲方應於契約終止或期限屆滿，乙方交還房屋時，扣除乙方使用所必須繳納之費用後，無息退還乙方。

　　　　４.乙方如有積欠租金或房屋之不當使用應負賠償責任時，該積欠租金及損害額，甲方得由押租金優先扣抵之。

　　　　５.其他：□無∖□預繳租金□半年∖□一年，減收新台幣　　　　　元整。
第四條：稅費

　　　　１.本租賃物應納之一切稅費，如房屋稅、地價稅等，皆由甲方自行負擔。

　　　　２.租賃期間因使用本租賃物所產生之□電費﹨□自來水費﹨□瓦斯費﹨□網路費﹨□大樓管理費﹨□其他　　　　　　，除另有約定外，應由乙方負擔。前項未勾選或表明之費用，均由甲方負擔。
　　　　３.前項費用採□按月收_______元整﹨□每學期　　　　　元整﹨□樓室（友）自行分攤﹨□按電表計每度新台幣　　 元整﹨□乙方自行向應納機關或單位繳納。

　　　　４.其他：

第五條：轉租

　　　　１.甲方同意，乙方得將租賃權轉讓與第三人，亦得將房屋轉租與第三人，惟應於轉租或讓與租賃權後通知甲方，如因乙方未通知而造成甲方受有損害，乙方願負賠償之責。
　　　　２.其他：

第六條：修繕及改裝

　　　　１.房屋因自然使用所產生之耗損或因非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，而有修繕之必要，應由甲方負責修繕，不得拖延。如修繕不能或修繕後不合使用目的時，乙方得終止本租賃契約。

　　　　２.乙方如有裝潢或改裝設施之必要，應取得甲方之同意後始得為之，但不得損害原有建築物結構之安全，並不得違反建築相關法令。

　　　　３.因乙方之故意過失致房屋有任何損害時，由乙方負修繕或損害賠償之責。

　　　　４.其他：

第七條：房屋之使用

　　　　１.乙方不得將房屋供非法使用或存放危險品影響公共安全，若造成甲方之損害，願負一切責任。

　　　　２.如租賃物所在地之公寓大廈住戶間就房屋及相關設施之使用，有規約或其他決議者，乙方亦應遵守之。

　　　　３.其他：

第八條：違約之效果

　　　　１.乙方除以押租金抵償外，積欠租金達兩個月以上，經甲方催告期限繳納仍不支付時，甲方得終止本租約。

　　　　２.乙方於租約終止或租期屆滿已經甲方表示不再續約，而仍不交還房屋，自終止租約或租賃期滿之翌日起，乙方應按月給付甲方按房租二倍計算之違約金，未滿一月部份按其比例計算。
        ３.甲乙任一方若有違約情事，致損害他方權益時，願賠償他方之損害及支付因涉訟之訴訟費、律師費（依稅捐機關核定之最低收費標準）或其他相關費用。

　　　　４.其他：

第九條：租賃物之返還

　　　　１.租賃關係消滅時，乙方應即日將租賃房屋在無改裝情形下依現狀遷空返還甲方，乙方不得藉詞推諉或主張任何權利，且不得向甲方請求遷移費或任何費用，如有遺留家具雜物或任何物品未搬出時，視為放棄，並同意由甲方自行處理，乙方絕無異議。
　　　　２.如租賃房屋之改裝係經甲方之同意者，乙方得以現狀遷空返還，無須拆除改裝所添加之設備或物品。
        ３.其他：

第十條：管轄法院

　　　　如因本約所生紛爭，雙方同意以台灣基隆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。

第十一條：誠信原則

　　　　本約如有未盡事宜，雙方應本誠實信用原則，依民法等相關法令辦理。

第十二條：特別約定事項：雙方得自行議定之特別條款。

　　　　１.本租賃契約租賃期限未滿，任何一方擬解約時，應於一個月前通知對方並賠償一個月租金之損害。若乙方擬提前終止本約，應於一個月前通知甲方，並應另行給付甲方相當於一個月之租金額。如甲方擬提前收回房屋，亦應於一個月前通知並賠償乙方一個月租金之損害。

　　　　２.其他；

前逑條款均為立約人所同意，恐口說無憑，特立本契約書一式二份，雙方各執乙份為憑。

　　
立契約書人

出租人（甲方）：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　　 （簽章）　　

　　　　戶籍地址：

　　　　身份證號碼：

　　　　出生年月日：

承租人（乙方）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（簽章）　　

　　　　戶籍地址：

　　　　身份證號碼：

　　　　出生年月日：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　　日　　　　　　　

注意事項：

1. 本注意事項僅促請訂約雙方注意，並非本約之一部份，無約束雙方之效力。 

2. 訂約時務必詳審契約條文，由雙方簽名、蓋章或按手印，並寫明戶籍住址及身份證號碼，以免日後求償無門。

3. 訂約時應先確定訂約者之身份，如身份證或駕照等身份證明文件之提示。

4. 應注意房東是否為屋主或二房東，可要求房東提示產權證明如所有權狀、登記簿謄本或原租賃契約（應注意其租賃期間有無禁止轉租之約定）。

5. 本約第十二條第一款之數額，應以相當於一個月租金之金額為適宜。

6. 依土地法第九十七條第一項之規定，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，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額年息百分之十為限。另依土地法第九十九條之規定，押租金以不得超過二個月之租金總額為宜，超過部份，承租人得以超過之部份抵付房租。

7. 交屋時可拍照存證租屋狀況，以供返還租屋回復原狀之參考。如租屋附有傢俱，以列清單註明為宜。
參考範例表一：房東提供之傢俱清單（可拍照存檔、自行影印雙方填寫存留）
	家俱名稱
	數量
	簽收前
堪用狀況
	維修責任權責
	修繕費用分擔
	備　　註

	如：書桌
	壹張
	例：良好完整
	□房東
□房客
	由房客負擔
	壞掉要負責賠償

	如：單槽脫水機
	壹台
	例：八年之舊品，尚堪用
	□房東
□房客
	無(壞掉就淘汰)
	淘汰後，房東不提供新品．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出租人簽收：

承租人簽收：

參考範例表二之一：房租收付款明細（建議同學以轉帳方式繳款）
	租期：自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至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押租金額
	收付款金額
	收款人簽收

	
	
	

	所屬月份
	租金金額
	收付款日期
	收款人簽收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參考範例表二之二：訂金收款參考
(同學切記訂金與押金不同，無法定數額，没規定要給，所以不宜給太多如反悔無權要回)
	                  收            據

  茲收到　　　　　　（租屋人）租屋訂金

新台幣　　　　　　　元，並保留至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止。

         此　　　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出租人簽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租屋人簽章：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日




參考範例表三：「修繕義務通知∣房客篇」之存證信函通知範例

	按本人前於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向　台端承租門牌號碼　　市　　路　　段　　巷　　弄　　號　　　樓房屋，詎於本人遷入後未達月餘，即發覺浴室內之馬桶不通，且廚房天花板嚴重漏水，除整日滴水外，並因而導致油漆不斷剝落，影響廚房衛生甚劇。本人於　年　月　日曾以電話與　台端聯絡，惟不見　台端採取修復措施，特以本函催請　台端於三日內履行民法第四百廿九條之修繕義務，逾期則本人將自行僱請水電工修復。修復費用，本人將逕自本月份租金中扣除，特以稟知，企待見覆。




參考範例表四：「返還押租金通知－房客篇」之存證信函通知範例

	按　台端與本人於中華民國　年　月　日所簽訂之不動產租賃契約，租賃位於　　　市　　　路　　段　　巷　　弄　　號　　樓之房屋，業已於於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屆滿，並經本人遷還房屋與　台端。查本人於簽訂租賃契約時，已交付　台端押租金新台幣（　）元整，依約　台端應於租期屆滿時返還押租金於本人。惟屢經本人催告　台端返還前述押租金，　台端均置之不理，特此函告　台端請於函到七日內，返還前述押金於本人，以免爭訟，為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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